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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

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2006 年度报告的这份增编载有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对秘书长各项提案审议的情况，特别是秘书长回应大会第

A/61/244 号决议第六节，关于根据一套划一的工作人员细则采用划一的联合国工

作人员合同的提议。本增编还陈述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回应大会第 A/61/239 号

决议 I 节，D 部分所述要求，提出的关于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任职的国际征聘工

作人员应享待遇的分析结果和建议。大会在这两项决议中都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向其第六十一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提出报告。因此编写了本增编，以便满足这

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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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2007 年 4 月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先生阁下 

 谨随函附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十二次年度报告增编。这份增编是依

照大会第 61/244 号决议，第六节，第 2 段和第 61/239 号决议，I 节，D 部分编

写的。 

 如蒙将本报告提交大会，并按照《章程》第 17 条的规定，通过参加本委员

会工作的其他组织的行政首长送交各组织理事机构，将不胜感激。 

 

            主席 

            金斯敦·罗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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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导言 
 

1. 大会在第 61/244 号决议，第六节中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审议秘书长的各项提案，特别是关于根据一套划一的工作人员细则采用

划一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合同的提议，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

议提出报告。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四届会议期间审议了秘书长的提案（请参看下文

第二章）。 

2. 委员会又根据大会在其第 61/239 号决议，I 节，D 部分提出的要求，在其第

六十四届会议期间，审查了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任职的国际征聘工作人员的应享

待遇。其关于在整个共同制度内统一这些应享待遇的建议载在本报告（见下文第

三章）。 

 

  第二章 
 

  对两个职类工作人员都适用的服务条件 
 

  秘书长关于修订合同安排的提案 
 

 1. 背景 
 

3. 秘书长在其题为“着力加强能力建设”的报告中（A/61/255）提议了一种合

同框架供联合国各组织采用。拟议的框架将精简现行的合同安排，根据一套划一

的工作人员细则采用划一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合同，以取代工作人员细则内三个号

编的多种任用方式。 

4. 然而，在将秘书长的提案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合同框架作一比较后，委员

会认为，在几个重要方面，这些提案与其框架并不符合。 

 2. 关于秘书长拟议的合同安排框架的审议经过与结论 
 

5. 对秘书长的提案进行审慎分析之后发现，将需要五种任用方式和五种合同。

每一种任用方式都由相应的合同配套，合同中载明适用于该特定任用方式的服务

条件。提案将采用下列各种任用方式： 

 (a) 连续任用； 

 (b) 针对特定项目或特派团的连续任用； 

 (c) 定期任用； 

 (d) 针对特定项目或特派团的定期任用；和 

 (e) 临时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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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报告，按本组织的需要而定，定期和连续合同仍可以限于特定的项目或特

派团，以避免造成关于长期雇用的不适当期望（见 A/61/255，第 244 段）。如果

本组织要实现其采用针对特派团合同的目标，这些合同的服务条件显然将同正规

的连续合同与定期合同有区别。 

6. 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如果长期雇用无望，就不应采用连续合同。

在特派团工作的工作人员如果被选任 2 500 名核心职位之一，而且有长期雇用期

望，可以签订连续合同。在特派团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员则应连续定期任用，每期

长五年。 

7.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仅提供三种合同——连续、定期和临时。除非采用

临时任用方式，并没有针对特定特派团的任用规定。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

架，针对特别任务、期限不长的项目和人道主义特别行动的临时任用都属于临时

任用。（委员会向大会建议，鉴于大会致力统一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服务条件，

应逐步撤消这种工作地点的期限不长的任用方式）。 

8. 委员会总结说，秘书长关于根据一套划一的工作人员细则采用划一的联合国

工作人员合同，区分为三种任用方式的提案实际上根据一套划一的工作人员细

则，将需要五种工作人员合同，区分为五种任用方式。虽然委员会赞同划一的一

套工作人员细则，但它认为，秘书长的目标完全可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合同安

排框架内的说明，在分为三种合同的简单结构内实现。 

 3. 与连续任用有关的事项 
 

  获取连续任用 
 

9. 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用五年后，在业绩良好和服务继续需要的情况下，将

转成连续任用（见 A/59/263/Add.1）。这样转成连续任用不符合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合同框架。该框架规定，工作人员须通过公开和透明的甄选程序，竞争获得

连续任用（见 A/60/30，附件四）。秘书长提议的办法等于自动转变，因为没有竞

争，没有限制转用人数，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达到转用标准。每个工作人员都

可期望在服务五年和业绩得到令人满意的评价后转成连续任用。 

10.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出于几个理由没有规定定期任用可转为连续任用。

委员会认为，大会应当能够通过管理所使用的任用类型来控制对工作人员的财务

和长期承诺。大会过去曾指示秘书长在使按地域分配的员额实现 70％的长期任用

时，考虑到对履行核心职能的工作人员予以终身任用的概念。此外，大会决定，

连续服务五年并不带来自动获得长期任用的权利（第 51/266 号决议）。在第

53/221 号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继续努力，以增加定期任用在整个秘书处中所占

比例。如果秘书长提议的合同框架得到执行，这些或其他类似目标便无法实现。

工作人员将有权在五年定期任用后转成连续任用，只要符合业绩标准要求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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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还应注意到，如果工作人员的任用类型不变，他或她将离职，因为没有续

订定期合同的规定（见 A/59/263/Add.1）。 

11. 秘书长提议的合同框架还将适用于秘书处工作人员细则所覆盖的联合国其

他组织，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其中一些组织告诉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秘书长所提议的合同框架在她们的组织无法施行，原因包括其理事机构在

给予连续任用方面实行的限制、各组织的任务性质、供资或其组织的其他独特情

况。委员会认为，框架必须考虑到所有适用该框架的组织的需要。 

12. 秘书长的建议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合同框架不一致。该框架允许 初任用为

连续任用。考虑到对性别均衡和地域分配的积极影响，委员会认为国家竞争性考

试是从任职人数偏低的会员国挑选 合格的P-2至 P-3职等核心职业职位人选的

一个有用工具。目前，国家竞争性考试所产生的候选人是以试用合同征聘的，两

年后在业绩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转成长期合同。如果国家竞争性考试所产生的候选

人只获得定期任用，他们的接受率就有可能下降。 

13.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秘书长的提议会扼杀共同制度中的流动。如果在五年

定期任用服务后才能获得连续合同，那么在联合国组织就业对于那些已被共同制

度其他组织连续任用的工作人员没有吸引力。 

连续任用的覆盖面 

14. 根据秘书长的提议，连续合同可限于特定的项目或特派团，以避免造成对长

期受雇的不当期望，尤其是在规定的任务显然为期有限的情况下（见 A/61/255）。

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连续任用是为在本组织核心职能方面提供方案连

续性的职业工作人员设置的。本组织首先必须根据授权不断需要这些核心职能，

然后才能给予其性质为无期限的连续合同。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在任

务有期限且不能期望无限期雇用的情况下，不能给予连续合同。例如，期限为一

至五年，可在五年后续签的定期任用适合于特定项目或特派团。在维持和平行动

部，2 500 多个核心职位的人选应得到连续任用。甄选应基于素质、地域分布和

性别等考虑，而不是是否服务满五年。 

 4. 与定期任用有关的问题 
 

  定期任用的期限 
 

15. 根据秘书长的提议，定期任用可以延期或延长，但 多不得超过五年（见

A/61/255 和 A/59/263/Add.1）。秘书长的提议没有规定定期任用可以不断延期或

延长。如果本组织不给每个人连续任命，或工作人员没有被选中连续任用，那么，

他们的服务将被终止，即使仍需要他们的技能，他们的业绩也令人满意。例如，

在维持和平行动部，只能给为 2 500 个核心职位挑选的工作人员连续合同。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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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选中、定期合同已达到五年期限的人将离职，因为秘书长的提议中没有规

定允许超过五年上限延长。委员会还认为，对于那些在工作人员达到业绩令人满

意的要求时无法改变所有任命，即使继续需要这些人的服务的联合国基金和方

案，服务五年后强行终止任用是不可行的。定期任用 长期限为五年的做法，减

少了管理层按照本组织的需要指派工作人员的灵活性。 

16. 秘书长的提议规定，定期任用仅限于特定的特派团或项目。这就创立了一类

新的任用——针对特定特派团的定期任用。这种合同所附的服务条件不同于一般

定期任用的条件。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没有为这类任用作出规定。为了统一

外地特派团工作人员编制，委员会已经确定，目前使用的针对特定特派团的任用

应逐步取消，因为这种任用没有为工作人员从一个特派团调到另一个特派团提供

必要的灵活性。在有流动期望以及业务上需要工作人员全球流动的情况下，针对

特定特派团的任用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定期任用的流动需要 

17. 根据秘书长的提议，流动政策要求秘书处的 G-5 到 D-2 职等工作人员在达到

任职期限后调往另一工作、职类或部门。视工作人员的职类和职等而定，任职期

限一般是五年或六年。这种流动政策不应适用于那些有各种既定有效的流动政策

来满足其组织需要的联合国基金和方案。 

 5. 与临时任用有关的问题 
 

  临时任用的期限 
 

18.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指出，临时任用是要满足本组织不足一年的明确的

短期需要。它规定可以在工作人员细则所述的条件下延长任用。秘书长已提议用

两年以下的临时任用来满足外地激增的需求。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预

期将持续两年的任务应为定期任用。要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内运作，秘书

长应使用两年期限的定期任用，或一年以下的临时任用，必要时可以延长。《工

作人员细则》应更清楚地界定为延长临时任用所须满足的条件。一般来说，如果

事先知道服务需要将超过一年，定期任用便是合适的选择。 

临时任用的试用期 

19.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A/61/255），进入本组织的各职等工作人员在第一年为

本组织服务期间都将有一段试用期。根据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框架，获得一年以

下临时任用的工作人员没有试用期。 

 6. 结论 
 

20. 委员会仔细审查了秘书长的提议后，根据上述评论得出结论如下：应修订秘

书长的提议，使之符合委员会的合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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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外勤人员的服务条件 
 

  外地特派团的人员配置：审查国际征聘工作人员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

应享待遇问题 
 

 1. 背景 

21. 大会第 59/266 号决议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审查在外地雇用共同制度工作人

员的现有合同工具，包括审查从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 300 号编转成 100 号编的任

用做法。大会还请委员会就统一外地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服务条件是否适宜、是

否可行的问题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分析报告。 

22. 为了响应第 59/266 号决议，且考虑到秘书长题为“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

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A/60/692 及 Corr.1）的报告所揭示的新信息以及

维持和平行动部提供的信息，委员会决定重新研究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服务的国

际征聘工作人员待遇问题相关做法。针对联合国提出的迫切请求，为了加快审查，

委员会成立了国际征聘工作人员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待遇问题工作组。工作组

于 2006 年 11 月和 2007 年 1 月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议，每次历时一周。委员会

在第六十四届会议上审议了工作组的报告。会议期间，主管维持和平行动的助理

秘书长向委员会通报了情况，助理秘书长告知委员会，目前约有 21 000 个核定

工作人员员额分配给维持和平行动部，其中近 8 000 个员额为外地国际工作人员。

这些工作人员中，56％在联合国系统服务期限不到两年。维和部外勤人员中，有

53％是 300 号编限期任命，与在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工作的同事相比，其

服务条件有很大差异。 

23. 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的审议意见基于秘书长的报告“着力加强人力建设”

（A/61/255）所载数据，其中指出，联合国和平行动有 5 422 名国际工作人员，

其中在不带家属的特派团工作的有 5 024 人（见附件二）。秘书长的报告提出的

费用估计数是基于不带家属特派团的 5 024 名国际工作人员这一数字；其中估计

50％为单身，没有受扶养人，50％为已婚，有两个孩子。 

 2. 联合国和平行动采用的办法 
 

24. 维持和平行动部对不带家属特派团的工作人员采用两种合同：限期任用（根

据 300 号编）和针对特定特派团的合同（100 号编下的定期合同）。附件二显示了

维和部提供的截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和平行动国际工作人员按职类、合同

类型、特派团类型和地点分布的情况。 

25. 限期任用（根据 300 号编）包括基薪、危险津贴（若适用）及补贴工作地点

工作人员生活费用的开支津贴（特派团生活津贴）。此外，还有一次性付给的服

务津贴，约为薪金的 20％，以考虑到职等内加薪、扶养津贴和工作地点艰苦条件

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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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招聘者限期任用六个月。六个月后，若合同与任务规定期限一致，则可延

长 多为一年。若任务规定期限短，则分段延长，每段 短为三个月。合同延期

多不可超过四年。该套待遇的总额约为其它组织支付给国际征聘专业工作人员

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报酬的 66％和 75％之间。 

27. 由于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合同对工作人员的征聘和雇用而言不具备吸

引力。这种合同没有工作保障，也没有转成终身任职的机会；此外，与共同制度

中的其它合同相比，报酬较低。薪金之所以无法提高是没有职等内加薪，没有升

级，也没有工作地点差价调整。在不太尽如人意的工作地点工作的艰苦得不到认

可或补偿。离开家人的情况丝毫没有予以切实考虑，且没有财务补偿以支助须供

养在另一处居住的家庭的工作人员。 

28. 与限期任用相比，针对特定特派团的合同（100 号编定期合同）基薪较高，

且有扶养津贴、教育补助金、危险津贴及补贴工作人员在工作地点生活费用的津

贴。 

29. 针对特定特派团的任用（100 号编定期合同）视任务期限不同而有差异。若

限期任用的工作人员四年中业绩突出，且有继续需要其任职，则可再次得到任用，

合同为定期六个月。工作人员不可一开始就按定期合同予以任用。延期依据与限

期任用相同，并视任务的确定性而定。由于合同与特定特派团直接相连，工作人

员不可调任到另一特派团，合同延期也不得超过任务期限，即使另一地点亟需该

工作人员的服务。该套待遇总额约为其它组织支付给国际征聘专业工作人员在不

带家属工作地点报酬的 88％。 

30. 尽管该类合同与限期任用相比更有利，但其还不足以吸引和留住工作人员。

同限期任用一样，该合同没有工作保障。这种合同有职等内加薪，但职业晋升机

会则非常有限。有些财务补偿考虑到了工作人员的负担，向其发放扶养津贴和教

育补助金。然而，这种合同没有提供财务补偿来支助须供养在另一处居住的家庭

的工作人员。同限期任用一样，这种合同有生活津贴（特派任务生活津贴）以贴

补工作地点的费用，若情况符合，还支付危险津贴。 

31. 委员会审查了和平行动的整个人员配置情况。这些报告表明，尽管开展了积

极的征聘活动，每年任用约 2 500 人，但是，平均空缺率为 25％，且联合国和平

行动工作人员的更替率为 30％。约 54％的专业工作人员 多只有两年经验。工

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不断变化、节奏快且非常复杂，需要联合国政策、制度和程序

方面的专门知识。同时，安全风险、生活条件及与家人分离都加大了任务压力。 

32. 鉴于 2003 年后期开始采用综合特派团，总的说来，和平行动也需要更长期、

多方面的干预，包括联合国系统的综合介入。在这些综合特派团中，联合国和平

行动工作人员与共同制度其它机构的工作人员并肩工作。联合国和平行动工作人

员在报酬方面的服务条件和其它服务条件大大不如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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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非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共同制度组织采用的办法 
 

33. 除了联合国和平行动（联合国和平行动一词包括维持和平行动部管理的维持

和平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工作人员外，所有组织，只要其工作人员在不带家属

工作地点服务，都适用特殊业务津贴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

附近、配有充足的医疗、教育和住房设施的地点被定为行政派任地点。除非工作

人员的家人选择另一地点，否则，工作人员和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都被安置在行

政派任地点。工作人员享有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派任津贴、个人用品装运以及

适用于行政派任地点的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为补贴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生活

费用，工作人员还有工作地点危险津贴和特别业务生活津贴。若工作人员选择另

一地点安家，行政派任地点仍作为薪资依据，除非工作人员决定，其家人应留在

先前的工作地点。在后一种情况下，先前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仍作为

应享待遇的依据。 

34. 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及组织有适度的工作保障和职业晋升机会，因为工作人

员是更大组织的内在组成部分。他们通过职等内加薪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定期

加薪。工作人员不会在一个工作地点变得与家人隔绝，因为他们的派任定期在家

属随行的工作地点和不带家属工作地点之间定期轮换，二至四年每轮换一次。工

作人员之所以不会与家人隔绝是因为家人在邻近地点，且工作人员有机会带薪

定期去其家人所在地。考虑到家庭因素，工作人员享有扶养津贴、教育补助金

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以认可其供养在另一处居住的家庭的需要。因为有特

殊业务津贴办法，补贴措施及把家庭成员安置在近处的办法减轻了工作地点的

艰苦性。 

 4. 双重制度造成的问题 
 

35. 委员会的结论是，特殊业务津贴办法发挥了作用。使用该模式的各组织报告，

其空缺率从极小值到 高 8％不等，而联合国和平行动的空缺率平均为 25％。各

组织告知委员会，对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的报酬和福利的巨大差异使各

组织之间开始争夺工作人员，而联合国和平行动即是其它组织征聘工作人员的好

去处。此外，因为报酬和其它服务条件不平等，联合国和平行动、尤其是综合特

派团的工作人员士气低落。 

决定：委员会同意，为保持联合国共同制度，有必要统一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服

务条件。 

 5. 就统一问题提出的建议 
 

统一家属随行/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指定办法 

36. 共同制度中，除了联合国和平行动，其他所有组织都按照安全和安保部所确

定的安全等级 3、4 和 5 确定了不带家属工作地点。而联合国决定不考虑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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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将所有特派团都指定为不带家属工作地点。委员会注意到，工作地点的家属

随行/不带家属性质决定了有关组织是否允许家属搬迁。另外，按照家属随行/不

带家属性质，在待遇和其他工作条件方面还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委员会结论认

为，必须统一有关工作地点的指定工作，以便公正平等地对待共同制度中的所有

工作人员。 

决定：委员会决定建议，共同制度中所有组织都应按照安全和安保部所确定的安

全等级以及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人力资源网外地

工作地点机构间委员会所采取的办法，统一工作地点的指定工作。 

统一工作人员合同及相关应享待遇 

37. 委员会注意到，情况类似的工作人员的合同差别很大。对于在同一地点工作

并且受养人数目相同的 P-4-1 级专业类国际征聘工作人员，有六个不同的待遇等

级。待遇 低为 127 000 美元， 高达 188 000 美元，差幅是 61 000 美元。显

然，目前情况类似的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同等（见附件一）。 

38. 另外，即使合同相同，待遇也存在差异。举例来说，限期任用（也称为 300

号编合同）的工作人员的待遇 低为 127 000 美元， 高达 173 000 美元，差幅

是 46 000 美元。 

39. 不带家属工作地点所采用的限期任用办法不符合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设立的

原则和准则。委员会准则除其他外要求，各组织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须合理看齐。

这种安排不应在共同制度各组织之间导致对工作人员的争夺，并且充分提供社会

保障，即适当照顾到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保健和福利。 

40. 限期任用的本意是为了提供简便、易于管理的合同，以应对快速征聘限期工

作人员的需求。这些合同以三年为期限，可以延长一年。若干年来，各组织的需

求逐渐发生了变化。对于联合国的和平行动，现在需要保留工作人员的时间比原

来所设想的要长。这些限制性、有限期的合同不再能够满足本组织的需求。这些

合同不仅不能有助于完成任务，还限制了管理层的灵活性，无法为满足合同强行

确定的限期之外仍持续存在的需求而保留工作人员。另外，待遇也比不上共同制

度的其他组织，因而阻碍了征聘工作并影响了士气。 后，多年来这些合同不断

修改，以至于不再易于管理。实际上，由于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有多

种合同类型，增加了复杂性。 

41. 另外，维持和平行动部的限期任用是以特定的特派团为限，因此管理层无法

灵活地将工作人员调动到另一个地点，以满足更高的优先需求，也无法在工作人

员所在的特派团逐步关闭后将其分配到新的特派团。 

决定：委员会决定建议逐步废除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限期任用办法（300 号编），

代之以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合同框架所确定的定期合同。委员会还建议，不带家属

工作地点的所有定期合同应包含本报告所建议的待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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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任用人员——100 号编，维持和平行动部 

42. 联合国 100 号编下指明特定特派团的合同只有维持和平行动部才有。所提供

的待遇比该部所采用的限期任用（300 号编）的待遇好。但是，100 号编下用于

特定特派团的合同所提供的待遇比共同制度中其他组织的100号编任用的待遇要

差得多。 

43. 还需要指出，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当工作人员在完成四年的限期任用（300

号编）并重新任用时，将使用 100 号编下指明特定特派团的合同。但是，特派团

被指定为不带家属，但其中有些工作地点被共同制度中的其他组织视为家属随行

工作地点。如果采纳有关建议，将安全和安保部所作指定作为指定家属随行/不

带家属工作地点的依据，将不需要特殊的 100 号编下指明特定特派团的合同，因

为工作人员将享有共同制度中其他所有国际征聘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 

44. 委员会还认识到，在如今的环境中，工作人员按期望将进行流动，以应对本

组织的需求。因此，使用指明特定特派团的合同来满足本组织的持续需求，与

工作人员将进行流动以应对本组织全局需求的期望背道而驰。指明特定特派团

的合同无法提供调动工作人员所需的灵活性。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些合同应逐

步废除。 

决定：委员会决定建议，逐步废除指明特定特派团的 100 号编合同，因为此类合

同无法提供在外地工作地点之间调动工作人员所需的灵活性，并且无法应对全球

性的工作队伍的需求。另外，采用 100 号编下指明特定特派团的合同的工作人员

如服务于指定为特派团的不带家属工作地点，在工作地点从不带家属改划为家属

随行的时候，应享有与家属随行工作地点的国际征聘专业人员正常待遇和福利同

等的待遇和福利。 

统一休假规定 

45. 委员会注意到，虽然所有组织都已经统一了休假的周期和期限，但是旅行费

和每日生活津贴没有统一。联合国不向其工作人员提供旅行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但是，委员会认为，旅行费对于确保工作人员能够休假至关重要。 

46. 委员会认为，不必象维持和平行动部之外其他所有机构所采用的特别行动方

法那样，在休假期间提供每日生活津贴。这些工作人员已经享有行政派任地点工

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和工作地点生活津贴。但是委员会同意，可以按照下文决定所

指出的那样，例外情况例外处理。 

决定：委员会决定建议，在旅行费和每日生活津贴方面进一步统一休假规定。维

持和平行动部应采用特别行动方法来安排或报销旅行费用。共同制度中目前提供

每日生活津贴的所有组织应停止提供此类津贴。休假每日生活津贴只能在组织无

法向工作人员提供或安排去核准休假休整地点旅行的时候以特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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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联合国共同制度中已经统一的方面 

47. 委员会注意到，共同制度中已经统一了有关每月安全疏散延长津贴和回籍假

的做法。 

决定：委员会决定建议，应保留目前有关每月安全疏散延长津贴和回籍假的做法。 

 7. 联合国和平行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其他问题 

国际征聘外勤事务人员职类 

48. 自 1994 年以来，新征聘的外勤事务人员属于限期合同任用（300 号编）。经

过一段时间，这些人员以指明特定特派团的 100 号编合同重新任用。对于 1994

年之后征聘的外勤事务人员，采用与 300 号编和 100 号编国际征聘特派团专业工

作人员相同的合同限制和服务条件。 

49. 委员会承认，为使维持和平行动部保持外勤事务人员职类中国际征聘人员的

所提供的必要支助，需要确保相应的服务条件和待遇。因此，委员会认为，外勤

事务人员类的薪酬和应享待遇应与国际征聘专业工作人员看齐。 

决定：委员会决定建议，应继续保留关于国际征聘外勤事务人员类的薪酬应享待

遇向 100 号编国际征聘专业类工作人员看齐的长期政策，并且本报告所提出的有

关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国际征聘专业类工作人员的改革建议也适用于这些国

际征聘外勤事务人员。 

 8. 征求更具成本效益的提案来统一有关服务于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的做法 

50. 委员会从工作组获悉，后者已经作出努力，就维持和平行动部向委员会第六

十二届会议提出的问题征求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办法。工作组检查了四个备选方

案，并且采用统计模型估算各方案的执行成本。有两个方案被证明比秘书长的方

案的成本高很多。这两个方案除了使秘书长为维持和平行动部所提建议的执行成

本增加 10％之外，还会造成基金和方案组织成本增加 10％以上。第三个方案由

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薪资和福利管理办法，因而并不可行。第四个方案背离了统

一的目标。 

决定：委员会决定建议，在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危险津

贴和特别业务生活津贴方面采用目前共同制度整体实行的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特

别行动区模式。这个模式统一了所有做法，成本效益 高，并且 符合共同制度

各组织的需求。另外，委员会决定建议，应修改特别行动区模式，以便只将行政

派任地点作为上述应享待遇的依据。这样，工作人员在家属选择留在前工作地点

的时候将不再保留该工作地点的应享待遇。 

 9. 简化派到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征聘、保留和调任工作 
 

51. 决定：委员会吁请各组织酌情采取下列措施，减少征聘延迟情况并简化不带

家属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的保留和调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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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尽可能使用通用职务说明； 

 (b) 征聘工作使用常设名册，取代发出单个征聘通知的做法； 

 (c) 优化申请程序中对因特网的使用； 

 (d) 分摊吸引候选人的广告、广播和电视宣传成本； 

 (e) 尽可能实现申请筛选自动化； 

 (f) 承认在不带家属派任方面经验的价值，即在今后派任和晋升机会中将对

此经验予以特别考虑，并且规定，至少要在一处外地任职，才能考虑继续聘用； 

 (g) 在合同中规定流动是聘用条件之一； 

 (h) 按照工作地点艰苦条件分类设立轮调政策； 

 (i) 推动共同制度各组织之间的流动。 

 10. 其他考虑 
 

对共同制度中合同安排的全面审查 

52. 决定：委员会决定定期重申有关审查与所有合同文书相关的待遇条件的决

定，以确保整个共同制度中待遇条件统一。 

在不带家属的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的福祉 

53. 决定：委员会决定鼓励各组织采取必要行动，改善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工作

环境和条件，以改善这些地点的工作人员福祉，特别是如下方面的福祉： 

 (a) （行政派任地点的）配偶就业； 

 (b) （工作地点的）娱乐设施； 

 (c) （工作地点的）心理压力辅导； 

 (d) （工作地点的）卫星通信系统。 

 11. 建议所涉经费问题 
 

54. 以上建议给联合国带来重大经费问题。共同制度中有工作人员服务于不带家

属工作地点的其他组织的特别行动区总体成本将稍微下降。为处理所涉经费问

题，委员会依据的是题为“着力加强人力建设”的秘书长报告(A/61/255 和 Add.1

和 Add.1/Corr.1)所提出的成本估计数（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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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不带家属工作地点国际专业工作人员整套待遇的比较 
(每年千美元) 

P-4 工作人员(1 级或 A 等或第二四分位)，有受扶养配偶和两名子女，第二次派任——布琼布拉(布隆迪) 

 除联合国外全体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 非维和行动组织

 特别行动方法模式 

临时借用/分配到维持和

平特派团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任用人员 标准模式长期性每月安全撤出津贴 

应享待遇 100/200 号编 限期任用开发署 100/200 号编 100 号编 限期任用 100/200 号编 限期任用开发署

 行政派任地点内罗毕 所属工作地点内罗毕      不适用   家属在内罗毕 

年薪净额  63 499.00 65 812.75 63 499.00 63 499.00 59 132.00 63 499.00 65 812.75 

扶养津贴  3 872.00  — 3 872.00  3 872.00  — 3 872.00  —

服务津贴，包括家属津贴  —  —  —  — 11 731.79  —  —

自行酌定家属津贴  — 5 923.15  —  —  —  — 5 923.15 

自行酌定工作津贴  — 13 162.55  —  —  —  — 13 162.55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21 208.67  — 21 208.67  —  — 29 781.03  —

生活费  — 21 981.46  —  —  —  — 30 866.18 

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  17 601.50  — 17 601.50  —  — 21 121.80  —

艰苦工作地点总付津贴  — 9 811.05  —  —  —  — 13 081.40 

教育补助金  25 784.00  — 25 784.00 25 784.00  — 25 784.00  —

危险津贴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43 800.00 43 800.00 43 800.00  —  —

特别业务生活津贴  43 800.00 43 800.00  —  —  —  —  —

长期性每月安全撤出津贴  —  —  —  —  — 13 081.40  13 081.40 

 共计  187 765 172 491 187 765  148 955 126 664 169 139 153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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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联合国外全体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 非维和行动组织

 特别行动方法模式 

临时借用/分配到维持和

平特派团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任用人员 标准模式长期性每月安全撤出津贴 

应享待遇 100/200 号编 限期任用开发署 100/200 号编 100 号编 限期任用 100/200 号编 限期任用开发署

 行政派任地点上一个工作地点曼谷 所属工作地点曼谷    不适用 家属在曼谷 

年薪净额  63 499.00 65 812.75 63 499.00 63 499.00 59 132.00 63 499.00 65 812.75 

扶养津贴  3 872.00  — 3 872.00  3 872.00  — 3 872.00  —

服务津贴，包括家属津贴  — 4 606.89  —  — 11 731.79  — 4 606.89 

自行酌定家属津贴  — 5 923.15  —  —  —  — 5 923.15 

自行酌定工作津贴  — 13 162.55  —  —  —  — 13 162.55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22 605.64  — 22 605.64  —  — 29 781.03  —

生活费  — 23 429.34  —  —  —  — 30 866.18 

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  7 040.60  — 7 040.60  —  — 21 121.80  —

艰苦工作地点总付津贴  —  —  —  —  —  — 13 081.40 

教育补助金  25 784.00  — 25 784.00 25 784.00  — 25 784.00  —

危险津贴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43 800.00 43 800.00 43 800.00  —  —

特别业务生活津贴  43 800.00 43 800.00  —  —  —  —  —

长期性每月安全撤出津贴  —  —  —  —  — 13 735.47 13 735.47 

 共计  178 601  168 735 178 601  148 955 126 664 169 793 159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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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联合国外全体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 非维和行动组织

 特别行动方法模式 

临时借用/分配到维持和

平特派团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任用人员 标准模式长期性每月安全撤出津贴 

应享待遇 100/200 号编 限期任用开发署 100/200 号编 100 号编 限期任用 100/200 号编 限期任用开发署

 行政派任地点上一个工作地点纽约 所属工作地点纽约     不适用 家属在纽约 

年薪净额  63 499.00 65 812.75 63 499.00  63 499.00 59 132.00 63 499.00 65 812.75 

扶养津贴  3 872.00  — 3 872.00  3 872.00  — 3 872.00  —

服务津贴，包括家属津贴  — 4 606.89  —  — 11 731.79  — 4 606.89 

自行酌定家属津贴  — 5 923.15  —  —  —  — 5 923.15 

自行酌定工作津贴  — 13 162.55  —  —  —  — 13 162.55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42 671.33  — 42 671.33  —  — 29 781.03  —

生活费  — 44 226.17  —  —  —  — 30 866.18 

流动和艰苦条件津贴  —  —  —  —  — 21 121.80  —

艰苦工作地点总付津贴  —  —  —  —  —  — 13 081.40 

教育补助金  43 248.00  — 43 248.00  43 248.00  — 43 248.00  —

危险津贴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12 000.00 

特派任务生活津贴  —  — 43 800.00  43 800.00 43 800.00  —  —

特别业务生活津贴  43 800.00 43 800.00  —  —  —  —  —

长期性每月安全撤出津贴  —  —  —  —  — 18 968.03 18 968.03 

 共计  209 090 189 532 209 090  166 419 126 664 192 490 16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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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联合国特派团国际征聘工作人员 

 特派团任用人员(100 号编和 300 号编) 特派团受派人员 

特派团 

100号编

特派团任用

人员-专业

人员

100号编

特派团任用

人员–外勤

事务

100号编

特派团任用

人员共计

300号编

特派团任用

人员-专业

人员

300号编

特派团任用

人员-外勤

事务

300号编

特派团任用

人员共计

100号编和

300号编 
特派团任用

人员共计 

100号编

特派团受派

人员-专业

人员

100号编

特派团受派

人员-外勤

事务

100号编

特派团受派

人员-一般

事务

200号编

受派人员-专
业人员

受派人员

共计 总计

中非支助处(班吉) 4 3 7 6 3 9 16 1 1 1 3 19

西撒特派团(阿尤恩) 10 62 72 11 27 38 110 4 7 2 13 123

联海稳定团(太子港) 49 56 105 122 130 252 357 18 23 47 88 445

联刚特派团(金沙萨) 133 216 349 234 236 470 819 26 22 83 131 950

联布行动(布琼布拉) 34 38 72 66 101 167 239 16 12 36 64 303

联科行动(阿比让) 42 64 106 84 115 199 305 14 13 22 49 354

特代办－大湖区(内罗毕) 3 1 4 1 1 5 1 1 2 7

联阿援助团(喀布尔) 10 23 33 98 55 153 186 4 5 3 12 198

联伊援助团(巴格达) 20 29 49 59 89 148 197 19 11 10 40 237

联塞特派团(弗里敦) 8 14 22 2 6 8 30 1 3 17 21 51

联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贝鲁特) 7 4 11 23 8 31 42 8 1 32 41 83

联塞综合办(弗里敦) 8 6 14 17 20 37 51 6 2 4 12 63

埃厄特派团(阿斯马拉) 32 44 76 18 36 54 130 4 14 9 27 157

联科特派团(科索沃) 135 143 278 151 86 237 515 7 11 24 42 557

联利特派团(蒙罗维亚) 81 89 170 118 126 244 414 31 25 59 115 529

联苏特派团(喀土穆) 37 79 116 228 264 492 608 31 16 40 1 88 696

联几支助处(比绍) 2 2 4 4 4 8 2 2 5 13

联格观察团(第比利斯) 10 26 36 16 30 46 82 3 15 6 24 106

联东办事处(帝力) 1 10 11 51 29 80 91 4 4 9 1 18 109

联索政治处(内罗毕) 3 2 5 7 7 12 2 2 14

联塔办事处(杜尚别) 3 3 5 1 6 9 1 1 10

 共计 632 911 1 543 1 321 1 362 2 683 4 226 200 187 409 2 798 5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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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委员会建议的所涉经费问题 

 建议 所涉经费问题 

#1 委员会向大会建议，统一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

服务条件对保持联合国共同制度至关重要。 

这对联合国有相当大的经费方面的影响，并对共同制度

内具有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机构也会有些影响。每一项

建议后都提到所涉经费问题。  

#2 委员会建议共同制度的所有组织按照安全和

安保部所定安全等级以及联合国系统行政首

长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人力资源网

外勤工作地点机构间委员会所采用的方法，统

一对工作地点的划分。 

该建议同秘书长在其报告“着力加强人力建设”(A/61/

255)中提出的建议一致。根据这项建议，目前 23 个不

带家属“特”派团中的 7个将转为家属随行特派团。秘

书长估计所涉经费 2007 年全年为 990 万美元（见

A/61/255，第 296 段）。这项建议对共同制度的其他组

织没有所涉经费问题。 

#3 委员会建议，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逐渐停用限

期任命（300 号编），而以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合

同框架所述的定期合同取代。委员会还建议，

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所有定期合同中都包

括本报告所建议的整套待遇。 

将限期任命（300 号编)转为定期合同符合秘书长在其报

告“着力加强人力建设”(A/61/255)中提出的建议。秘

书长在该报告中估计这项转变所涉经费 2007 年全年为

1 910 万美元（见 A/61/255，第 263 段）。共同制度中

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使用限期任命合同的其他组织的

费用也将增加。尚无工作人员编制和财务数据可用来计

算这些组织的费用估计数。 

#4 委员会建议，逐渐停用专一特派团的 100 号编

合同，因为这类合同不具备所需的灵活性，不

能在外勤工作地点之间调动工作人员，也不能

回应建立一个全球性工作队伍的要求。 

此外，如果工作地点划分从不带家属变成家属

随行，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和指定特派团服务

的持 100 号编专一特派团合同的工作人员，应

该享有与分配到家属随行工作地点的国际招

聘专业人员通常得到的同等报酬和福利。 

在家属随行工作地点逐渐停用专一特派团100号编合同

的建议所涉经费见上文建议 2。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逐

渐停用专一特派团（100 号编)合同所涉经费数额相当

大，因为在不带家属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将有资格获得

特别行动津贴。这方面的所涉经费见建议 8。 

#5 委员会建议，应进一步统一休养假的旅费支付

和每日生活津贴。维持和平行动部应像特别行

动一样安排或报销这类旅行支出。共同制度中

目前为休养假支付每日生活津贴者，应停止这

一做法。为休养假支付每日生活津贴应作为一 

秘书长估计，为外地特派团工作人员支付旅行费用所涉

经费为 1 950 万美元，预算外资源 92 000 美元（见

A/61/255，第 298 段)。共同制度的其他组织不会有所

涉经费问题，因为这些组织已经在为休养假支付旅行方

面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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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所涉经费问题 

 种特例，如果有关组织不能提供旅行或为工作

人员前往核准休息和调养地点作出安排时，才

可发放每日生活津贴。 

在秘书长的建议中，不向休养假期间的工作人员提供每

日生活津贴。如果采纳委员会关于取消特别行动每日生

活津贴的建议，不会给联合国带来所涉经费问题。共同

制度中采用特别行动办法的其他组织则可节省一些经

费。但是，这些组织不能够提供休养假的每日生活津贴

的费用数据。 

#6 委员会建议，保留目前长期性每月安全撤出津

贴和回籍假方面的做法。 

 

保留目前长期性每月安全撤出津贴和回籍假方面的做

法的建议不涉及经费，因为这项建议体现了共同制度中

所有组织的现行做法。 

#7 委员会建议，继续采用统一国际招聘的外勤事

务类人员和100号编国际招聘专业人员的报酬

和津贴的政策，并且本报告所建议的针对不带

家属工作地点国际招聘专业人员的政策变化

也适用于上述外勤事务类人员。 

在秘书长的有关建议（A/61/255）中，在计算各项建议

所涉经费时，外勤事务人员也包括在内。因此，相关费

用已显示在每一项建议中。 

#8 委员会审查了四种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秘书

长的“修正的”特别行动方法模式，之后采取

了工作组的结论，即现行特别行动方法模式统

一了所有的做法， 为经济合算，并且能够

好地满足共同制度的各组织的需要。因此，委

员会建议，在整个共同制度系统的不带家属工

作地点，就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流动和艰苦

条件、危险津贴和特别行动生活津贴的支付采

用特别行动方法模式。此外，委员会建议，对

特别行动方法模式作出修改，仅以行政派任地

点作为这些津贴的依据。这意味着取消现行规

定，即允许工作人员保留上一个工作地点的津

贴，只要其家属选择留在原工作地点。 

秘书长在其报告（A/61/255，第 297 段）中谈到了采用

特别行动方法所涉及的经费。涉及到联合国的经费估计

为 2.28701 亿美元。共同制度的其他组织在不带家属工

作地点已采用了特别行动方法，因此费用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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